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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万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203MA4PCRDH8D)

你单位提交房产证号为“株房产权
证株字第 100058361 号”及伪造房东签
名的《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
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
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
定，本局决定：1、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
照》；2、对你单位处以5万元罚款，上缴
国库。

因无法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
方式，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株芦工商行处字[2019]28号），请
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

我局（0731-28289632法规股）领取行政
处罚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当自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将罚款缴至银行（收款人：湖南
省财政国库管理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
户；帐号：43001765061058688888；开户
行：建设银行长沙新姚路支行；逾期不
缴纳罚款，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株洲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或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也可在 6 个月内依法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芦淞分局
2019年9月10日

株洲美全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203MA4PC9GB9P）

你单位提交房产证号为“株房产权
证株字第 100058361 号”及伪造房东签
名的《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
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
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
定，本局决定：1、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
照》；2、对你单位处以5万元罚款，上缴
国库。

因无法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
方式，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株芦工商行处字[2019]29号），请
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

我局（0731-28289632法规股）领取行政
处罚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当自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将罚款缴至银行（收款人：湖南
省财政国库管理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
户；帐号：43001765061058688888；开户
行：建设银行长沙新姚路支行；逾期不
缴纳罚款，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株洲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或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也可在 6 个月内依法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芦淞分局
2019年9月10日

公 告 公 告

关注失独家庭
昨日，芦淞区建宁街道办与株洲

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志愿者、社工，共
同为建宁街道的失独家庭举办了一场
茶话会，并向这些计生特殊家庭送上
了中秋物资。

建宁街道辖区内有30余户失独家
庭。目前，建宁街道通过“际遇无常相
遇有爱”项目，不定期开展志愿者走访
活动，以帮助这个群体找到心灵慰藉，
并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生活困难。
（记者 戴凛 通讯员 宁翔 摄影报道）

好消息！
中秋小长假期间
24趟临客途经株洲站

本报讯(记者 肖蓉）昨日，记者从株洲
火车站获悉，广铁集团为满足中秋小长假
旅客出行需求，将于中秋节期间增开途经
株洲站的临客 24 趟，主要开往省内和广
州、深圳等地。

株洲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由于今年
中秋节和国庆节相隔时间不久，能起到一
定的旅客量分流作用。据预计，中秋小长
假客流高峰主要以返乡探亲流和务工流为
主，北上长沙、岳阳和南下广州、深圳的旅
客依旧是这两个假期的“主力军”。

9月12日至15日，铁路部门将增开途
经株洲站的临客24趟，主要是往返省内及
广州、深圳等地。同时，平时周末开行的长
沙-井冈山 K2367/8 次及郴州（衡阳）-岳
阳K9162/1次改为每日开行。恢复开行怀
化-深圳东K9054/1次、K9052/3次。具体
开行情况以车站公告为准。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中秋、国庆长
假期间客流较为集中，通过网络或电话购买
车票的旅客，须持身份证到售票厅换取纸质
车票，请至少提前1小时到达车站候车。

迎中秋，送关怀

办趣味运动会
无敌风火轮、滚铁环比赛……昨

日，在天元区高新大厦一楼大厅及前
坪，区机关干部职工正在参加趣味运
动会。据了解，为激发机关干部职工
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勇争一流的工
作状态，倡导“健康生活、快乐工作”的
理念，该区总工会当日组织举办了“花
好月圆迎中秋·幸福新区一家亲”区直
机关院内干部职工庆中秋游艺活动。

（记者 谭清云 摄影报道）

好现象！
抽查校园周边 18 家门店
均未发现非法出版物

本报讯（记者 肖蓉 通讯员 杨小红）
为确保 2019 年秋季开学各中小学校周边
文化市场规范有序，近日，市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局和市教育局有关部门，开展联合专
项整治行动，对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进行
全面清查。

这次行动，重点清查含有恐怖、迷信、
低俗、色情内容的有害少儿读物和盗版教
材教辅。联合检查组对天元区银海学校、
芦淞区体育路学校等6所中小学校周边的
文具店、书店、打字复印店等 18 个出版物
发行、印刷场所逐一进行检查，没有发现非
法有害少儿出版物。其中，天元区的乐乐
商行武广店、时尚文具店、金花商店、孩趣
文具店以及芦淞区的小雅鲜奶店等5家商
店未保留出版物进销货清单，联合检查组
对其违规行为予以警告并责令整改。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新闻出版执法
工作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局将继续严查
各类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为少年儿童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慰问环卫工
他们为城市干净亮丽辛勤工作，

中秋佳节来临之时，社会爱心人士没
有忘记他们的付出。昨日，芦淞区建
宁街道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宁翔以
及区政协委员袁建武、爱心人士董石
云，专门来到堤升街社区的“环卫餐
桌”，慰问辖区内的20余名环卫工人，
并向他们送去了节日物资。

据了解，2016年3月，在爱心人士
的资助下，建宁“环卫餐桌”孕育而
生。三年多以来，“环卫餐桌”在堤升
街社区坚持每月“开餐”不少于1次，从
未间断。至今，在“环卫餐桌”用餐的
环卫工人共计550人次。
（记者 戴凛 通讯员 宁翔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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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卉 通讯员 魏天宇）没有身份信
息又无法说清家庭住址，9月10日，芦淞公安分局巡
警大队民警徐楚麟碰到了这样一位老人。于是，他发
了朋友圈试着帮找家人，结果这一招还真奏效了。

9 月 10 日上午 10 点，芦淞公安分局巡警大队接
到株百中心店工作人员的求助电话，说有位七旬老人
似乎迷路了，在商场内“找儿子”。可商场查询了所
有的员工名单，并未发现有老人要寻找的人。

“她无法说清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只说自己来自
湖北汉田县。”徐楚麟介绍，他赶到现场后，发现老人
无法提供准确的身份信息，只好将老人的照片发布在
朋友圈和工作群内，随后将老人扶上警车，在城区四
处转悠，试图让她记起回家的路。

在发布朋友圈信息后，有同事反馈线索称，这位
老人疑似家住荷塘区荷叶塘社区。得知这一线索后，
徐楚麟立即驱车前往荷叶塘社区进行核查，发现老人
并不住在此地。

当事情陷入僵局时，有人在朋友圈留言称：该老
人姓郭，家住株洲广播电视大学院内。获得该线索
后，徐楚麟赶紧将老人带到目的地。刚进株洲广播电
视大学院内，就有居民认出老人。

“多亏了你们，否则我们不知道去哪找人。”据老
人的女儿介绍，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曾多次走失。

徐楚麟提醒市民，要为家中老人制作联系卡并要
其随时携带，一旦发现老人走失，应及时报警。

本报法律顾问聂炜律师建议，张女士要找第三方鉴
定机构，先确定漏水原因，再划分责任。

聂律师说，现在楼上有6户人家，本着“谁破坏谁负
责”的原则，是哪一户出的问题，就找哪一户维修，可以
按照第三方鉴定机构给出的结果，找楼上的业主承担责
任。如果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一户，那 6 户都要承担责
任。如果对方不承担，张女士可以到法院对这6户提起
诉讼。

记者联系湘江四季花园小区的物业公司
——湘银物业。对张女士家的这个情况，一位工
作人员称，他们现在也无法处理。“我们已经修了
几次，她家天花板漏水是房子的主体管道问题，
应该是楼上搞改造的时候，把管道改坏了。她应
该与楼上住户协商。”

湘银物业的工作人员介绍，张女士家住一
楼，二楼是个超大户型，业主本来考虑做会所，后
来改变计划，就把大户型改造成6个小公寓，然后
都转卖了出去。“改造房屋、转卖当时都是有手续
的。”物业工作人员说，现在过去这么多年，原来
的老业主已经不知去向，房屋也过了质保期。所
以张女士家的漏水问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物业负责的是公共区域的维修，她家不属
于我们的维修范围。”湘银物业工作人员表示，要
彻底解决张女士家的漏水问题，需要楼上6户业
主的配合，公司已经多次与之联系，但涉及维修
经费问题，工作很难开展。

一楼天花板常年漏水
还不确定楼上哪家担责
律师：先确定渗水原因，再划分责任

市民张女士拨打晚报热线28829110反映：
我住在芦淞区湘江四季花园2栋105，去年以来，我发
现我家的房顶开始漏水，墙体发霉并不断脱皮掉
落。然而，楼上的业主长期不在家，与物业公司协商
维修，他们说无能为力，希望记者能帮忙协调解决。

昨日上午11时，记者在张女士的家中，看到
客厅墙体上部出现严重脱皮，原本白色的墙皮呈
现土黄色。洗手间门口顶部墙体渗水更严重，整
个墙体都出现脱皮现象。记者采访之际，几滴水
落在采访本上，渗水区域不止是洗手间门口，旁
边两间卧室的顶部也出现墙皮脱落。

据张女士介绍，这套房子是2010年买的，是
个40平方米的公寓。房子漏水是从去年开始的。

“当时我们找了楼上的邻居，他们请人修了一
次，但是修了没多久，又开始漏水。后来再找邻
居，他们就不想出面了。”张女士说，现在楼上的业
主长期不在家，她上楼找人经常吃“闭门羹”。

张女士向物业公司反映了情况，“我多次找
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刚开始还算积极，也修了几
次，后来工作人员说可能是房屋主体的管道出现
漏水，他们也修不好，只能继续找楼上业主解决。”

▲张女士家的天花板已发霉
记者 杨凌凌 摄

记者 杨凌凌 核实

天花板滴水，墙体脱皮
现场

不属于物业维修范围
物管

若无法确定是哪一户
楼上6户业主都要担责

律师

老人外出迷了路
民警发朋友圈帮找家人

游泳馆水质不达标
退还消费者卡内余额9900元

游泳馆被检测出水质不达标，办了会
员卡的消费者，能否退卡退费？近日，记
者从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经市
场监管部门介入后，9月4日，销售商给胡
女士退还了卡内余额9900元。

早在8月1日，胡女士来电反映去年在
市 区 某 游 泳 馆 办 了 会 员 卡 ，陆 续 充 值
10500 元，因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相关部
门检测该游泳馆水质不达标，怕继续消费
会影响其身体健康，于是要求游泳馆退卡
退费。胡女士与游泳馆多次协商无果。

天元区市场监管局接诉后，立即展开
调查，确认7月份媒体刊载的《我市部分游
泳场所水质抽检不合格》报道中，该游泳
馆水质不达标。胡女士提供了充值收据，
证明共计充值 10500 元，根据商家提供的
投诉人消费记录显示，该会员卡余额为
9900元。

随后，工作人员召集双方调解，商家
认为其一直在提供服务，被检测水质不达
标后已根据有关部门要求进行整改，不影
响继续提供服务，不同意退款。而胡女士
提出游泳馆被检测出水质不达标，已消费
部分也应当退还，要求按充值金额退款。

调解人员介绍，本案中，游泳馆被检
测水质不达标，其提供服务的品质不符合
约定，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应当予以支
持，但前期已产生的消费，游泳馆提供了
相应的服务，属消费者应当支付的合理费
用。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该游泳馆退还胡
女士卡内余额9900元。

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介
绍，目前，国家并没有针对商家办理会员
卡的相关规定，只有国家商务部门针对商
家预付款的一个管理办法，且还在征求意
见稿阶段。也就是说，商家为了吸引顾客
和吸纳资金而进行的预付款消费模式，属
于商家自我的营销策略，并没有相关部门
监管，风险由消费者自我承担。他表示，
万一出现相关纠纷，如果双方有约定在
先，可按照约定执行，如无约定，或所遇事
项超出约定范围，只能通过双方协商，协
商不成，就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或仲裁的形
式解决。如商家没有民事偿还能力，消费
者想要追款维权，会有点困难。

执法人员提醒市民，在健身房、美容
美发、水果店、零食店等流动性大、闭店风
险大的商业机构进行消费时，应谨慎对待
预付款消费。

（记者 成姣兰 通讯员 肖玲 罗润球）

新闻知多点


